
附件：

电信服务明码标价规定

一、为规范电信业务经营者价格行为，完善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监督管理措施，维

护电信用户和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电信市场公平、公开和合法竞争，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家计委《关于商品和

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电信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及其委托经营电信业

务的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电信业务经营者）的价格行为，适用本规定。

三、本规定所称明码标价是指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信服务按照本规定的要求，

向社会明示电信服务价格以及相关内容的行为。

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电信服务均应明码标价。

四、电信业务经营者实行明码标价，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遵

守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

五、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明码标价的管理机关，其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电信服

务明码标价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电

信管理机构协助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对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的监督管理。

六、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的标价方式由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由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机构对标价方式进行监制。未经监制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印制或制作。

七、电信服务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规范，

标示醒目。以文字（含图表）方式标示的电信服务价格，一律以阿拉伯数字标明人民

币金额。

八、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的内容包括：服务项目、资费标准、计费原则及批准文号

等。

九、电信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通告、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

（二）价目表、资费手册；

（三）公用电话计价器；

（四）互联网查询、多媒体终端查询；

（五）语音播报；

（六）话费清单；

（七）公众认可的其他方式。

电信业务经营者采用互联网查询或者语音播报的方式明码标价，应当向电信用户

公布查询方式及客户服务电话。

十、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营业场所或业务代办场所的醒目位置明码标价。并应

当在方便用户查询的地点免费提供电信服务价格查询服务。

十一、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话信息服务的，应当公开各类信息服务的项目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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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当用户拨通信息台后，应当播送收费标准提示音。

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在基本通话费之外另行收费的其他服务项目，应当公布其服务

项目和价格。

十二、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有人值守公用电话服务，应当在服务地点的显著位

置明示服务项目和价格，并应将公用电话计价器屏幕面向用户。

十三、电信业务经营者对其免费提供的紧急电话以及其他电话服务，应当标明免

费服务的项目和范围。

十四、遇有电信服务价格调整，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及时调整。并保留变动记录，

以备查证。

十五、电信业务经营者明码标价，应当公布价格举报电话“12358”，方便群众

进行监督。

十六、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内容、标价方式进行

价格欺诈。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十七、电信业务经营者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利用标价进行价格欺诈的，由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

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进行处罚。

十八、本规定自 200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的内容以本规

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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